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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陈小沐先生送达的《辞职函》，其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

任董事后仍在公司担任战略执行委员会委员。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补选曹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补选

董事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陈小沐 董事

2026年5月

21日

2028 年 3 月

27日

工作调整 是

战略执行委

员会委员

否， 不存在

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含增持承

诺）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陈小沐先生辞任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其《辞职函》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且其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二、补选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曹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补选董事已事先获得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为董事候选人的遴选程序、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要求，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补选董事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曹晓军先生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相关任职资格；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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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及《关于聘任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信永

中和）为公司2026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截止2025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57人，注册会计师1799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

700人。

信永中和2024年度业务收入为40.54亿元（含统一经营），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5.87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9.76亿元。 2024年度，信

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83家，收费总额4.71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255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

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1）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1）京74民初111号），判决

本所就相应日期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承担0.5%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500余万元。 本所已提起上诉，截至目

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2）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3)苏05民初1736号），判

决本所承担5%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07余万元。 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3）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5）藏01民初11、12号），判决

本所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15余万元。 本案已结案。

除上述三项外，信永中和近三年无其他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截止2025年12月31日的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3次、监督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

施8次和纪律处分1次。 7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8次、监督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施11次和纪律

处分2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文娜杰女士，2007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09年开始在信永

中和执业，2026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3家。

拟担任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 詹军先生，199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00年开始

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10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罗夏明先生，2022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2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4年开始在信永

中和执业，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1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为142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102万元，内控审计费用40万元，与上一期审计费用一致，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

计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确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信永中和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参与审

计人员均具备实施审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职业准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聘任信永中和为公

司2026年度A股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及《关于聘任2026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2026年度A股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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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

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公司董事陈小沐先生已不再任董事职务，经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名，同意补选曹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曹晓军先生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相关任职资格；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补选董事已事先获得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为董事候选人的遴选程序、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要求，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因现任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6年，同意选举杨殿阁先生、张闫龙先生、朱征夫先生、黎

文靖先生为拟任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黎文靖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备案通过后提请股东会审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相关任职资格；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已事先获得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为候选人的遴选程序、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要求，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中国会

计准则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为102万元；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香港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预计为310万元。

本次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选聘，已事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为40万元。

本次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选聘，已事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制度内容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领导人员2026-2028年任期及2026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閤先庆董事及邓蕾董事作为被考核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公司拟定于2026年6月12日10:00在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T2栋

102会议室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授权一名董事或董事会秘书拟定并刊发股东会通知。

审议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一、二、三、四及议案六还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候选董事简历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候选董事简历

曹晓军先生，1974年1月生，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曾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工会主席，党委组织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地铁党校副校长,党群工作部党支部书记。

杨殿阁先生，1973年10月生，博士研究生。 现任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长聘教授，主要从事智能汽车设计与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

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北京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智能交通分会和智能共享出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智

能网联汽车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组长。 曾任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人事处处长等职务。

张闫龙先生，1980年4月生，博士研究生。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北

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2002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社

会学学士、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组织理论、企业社会责任、ESG、创新创业、社会网

络。 兼任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征夫先生，1964年9月生，法学博士，高级律师。 现任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律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

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兼任壹药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八、九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黎文靖先生，1979年7月生，会计学博士。 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研究领域为会计、公司财务、企业创新、公司治理等；兼任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长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迅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A

股代码：

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35

H

股代码：

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2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T2栋102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2日

至2026年6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八)H股股东参会事宜

H股股东参会事宜请参见公司2026年5月21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www.hkexnews.hk）、 本公司网站（www.gac.com.

cn）刊发及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通函、通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

2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3 关于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5 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关于聘任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7 关于与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 √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 √

9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 √

1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1.01 曹晓军 √ √

1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12.01 杨殿阁 √ √

12.02 张闫龙 √ √

12.03 朱征夫 √ √

12.04 黎文靖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于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21次会议及5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资料

请见公司已于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网站（www.gac.

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

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38 广汽集团 2026/6/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请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17:00�前按本通知要求进行登记。

（二）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有委任人的授权

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附件：授权委托书）。

为便于股东参会，股东也可通过信函、电邮进行登记，并提交与现场会议登记要求一致的文件及资料。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代表）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T2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20-83151139转3

联系人：刘先生、宗先生 电子信箱：DB-GAC@gac.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聘任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与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1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1.00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11.01 曹晓军

1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杨殿阁

12.02 张闫龙

12.03 朱征夫

12.04 黎文靖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

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

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

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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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等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3:00

网络投票：2026年5月2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纪志坚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26年4月2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78人，所持表决权251,539,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43,212,507股的29.8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所持表决权246,569,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43,212,507股的29.2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72人， 所持表决权4,969,7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43,212,507股的

0.5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75人，所持表决权177,073,024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01,712,507股的

29.4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所持表决权173,066,064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01,712,507股

的28.7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70人， 所持表决权4,006,960�股， 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01,

712,507股的0.67%。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 所持表决权74,465,982股， 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1,500,000股的

30.8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所持表决权73,530,150

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1,500,000股的30.4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 所持表决权962,832�股， 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1,500,

000股的0.4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提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251,539,006 249,288,186 99.11% 2,172,420 78,400

其中：A股股东 177,073,024 175,011,924 98.84% 1,982,700 78,400

B股股东 74,465,982 74,276,262 99.75% 189,720 0

中小股东 4,991,212 2,740,392 54.90% 2,172,420 78,400

其中：A股股东 4,028,380 1,967,280 48.84% 1,982,700 78,400

B股股东 962,832 773,112 80.30% 189,720 0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251,539,006 249,278,086 99.10% 2,188,320 72,600

其中：A股股东 177,073,024 175,001,824 98.83% 1,998,600 72,600

B股股东 74,465,982 74,276,262 99.75% 189,720 0

中小股东 4,991,212 2,730,292 54.70% 2,188,320 72,600

其中：A股股东 4,028,380 1,957,180 48.58% 1,998,600 72,600

B股股东 962,832 773,112 80.30% 189,720 0

3、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经营层2026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贷款额度的报告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251,539,006 249,257,386 99.09% 2,203,920 77,700

其中：A股股东 177,073,024 175,058,824 98.86% 2,014,200 77,700

B股股东 74,465,982 74,276,262 99.75% 189,720 0

中小股东 4,991,212 2,787,292 55.84% 2,203,920 0

其中：A股股东 4,028,380 2,014,180 50.00% 2,014,200 0

B股股东 962,832 773,112 80.30% 189,720 0

4、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报告

4.1、预计2026年与公司股东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纪志坚、公司股东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非关联股东 79,093,242 76,014,710 96.11% 2,984,432 94,1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4,627,260 2,511,560 54.28% 2,021,600 94,100

B股非关联股东 74,465,982 73,503,150 98.71% 962,832 0

非关联中小股东 4,991,212 1,912,680 38.32% 2,984,432 94,1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4,028,380 1,912,680 47.48% 2,021,600 94,100

B股非关联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4.2、预计2026年与公司关联方松下控股株式会社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股东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非关联股东 178,035,856 174,981,724 98.28% 2,959,832 94,3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177,073,024 174,981,724 98.82% 1,997,000 94,300

B股非关联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非关联中小股东 4,991,212 1,937,080 38.81% 2,959,832 94,3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4,028,380 1,937,080 48.09% 1,997,000 94,300

B股非关联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4.3、预计2026年与公司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纪志坚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非关联股东 250,010,176 246,931,444 98.77% 2,984,632 94,1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175,544,194 173,428,294 98.79% 2,021,800 94,100

B股非关联股东 74,465,982 73,503,150 98.71% 962,832 0

非关联中小股东 4,991,212 1,912,480 38.32% 2,984,632 94,1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4,028,380 1,912,480 47.48% 2,021,800 94,100

B股非关联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5、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报告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251,539,006 249,292,686 99.11% 2,172,220 74,100

其中：A股股东 177,073,024 175,016,424 98.84% 1,982,500 74,100

B股股东 74,465,982 74,276,262 99.75% 189,720 0

中小股东 4,991,212 2,744,892 54.99% 2,172,220 74,100

其中：A股股东 4,028,380 1,971,780 48.95% 1,982,500 74,100

B股股东 962,832 773,112 80.30% 189,720 0

6、关于制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报告

公司财务总监王锦绣、董事会秘书宋文宝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非关联股东 250,940,126 247,562,094 98.65% 3,029,232 348,8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176,474,144 174,058,944 98.63% 2,066,400 348,800

B股非关联股东 74,465,982 73,503,150 98.71% 962,832 0

非关联中小股东 4,991,212 1,613,180 32.32% 3,029,232 348,800

其中：A股非关联股东 4,028,380 1,613,180 40.05% 2,066,400 348,800

B股非关联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7、选举中道哲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251,539,006 248,433,874 98.77% 3,028,832 76,300

其中：A股股东 177,073,024 174,930,724 98.79% 2,066,000 76,300

B股股东 74,465,982 73,503,150 98.71% 962,832 0

中小股东 4,991,212 1,886,080 37.79% 3,028,832 76,300

其中：A股股东 4,028,380 1,886,080 46.82% 2,066,000 76,300

B股股东 962,832 0 0.00% 962,832 0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十届九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刘翠梅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股东会法有效；本次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2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7个交易

日（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21日）出现涨停，期间公司股票累计涨幅为94.90%，公司股票存在较

高炒作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无注入算力计划，相关报道不属实：公司主营葡萄酒业务，与算力业务不存在任何关系。 近

期有媒体报道公司将注入算力资产，为避免相关信息对广大投资者造成误导，现予澄清，公司无注入

“算力” 计划，相关报道不属实。

●经征询新老控股股东，对公司不存在资产置入计划：经向公司新老控股股东征询：除已披露的事

项外，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

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改变且存在业绩亏损：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亿元， 同比减

少18.36%，实现净利润-0.63亿元，相比上年由盈转亏。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生产经营风险。

●截至2026年5月21日，公司收盘价为14.52元／股，公司市净率为9.84,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中上协行业分类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所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42,15，滚动

市盈率为40.02， 市净率为3.98， 公司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6年5月21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

42.63%，换手率显著高于前期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尚需取得主管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

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

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且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存在市场

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未来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7个交易日（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21日）出现涨停，期间公司股票

累计涨幅为94.90%，公司股票存在较高炒作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且存在亏损

公司主营业务是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及其他酒的生产和销售。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

亿元，同比减少18.36%，实现净利润-0.63亿元，相比上年由盈转亏，公司股价上涨缺乏盈利能力支持的

风险。

三、公司无注入算力计划，相关报道不属实

公司主营葡萄酒业务，与算力业务不存在任何关系。 近期有媒体报道公司将注入算力资产，为避免

相关信息对广大投资者造成误导，现予澄清，公司无注入“算力” 计划，相关报道不属实。

经向公司新老控股股东征询：除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四、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尚需取得主管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

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

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以及5%以上股东分别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威龙葡

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五、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20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7 － 2026/5/28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6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17,142,18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4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8,182,786.7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7 － 2026/5/28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04

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04元，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6-83398138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

ST

龙元 公告编号：

2026-023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99弄龙元集团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3,280,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5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赖朝辉先生主持，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谢雅芳女士、王文烈先生、何万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张丽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891,003 98.9500 4,591,697 0.8945 797,700 0.155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917,003 98.9550 4,535,697 0.8836 827,700 0.1614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991,403 98.9695 4,450,497 0.8670 838,500 0.1635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966,403 98.9646 4,501,697 0.8770 812,300 0.1584

5、议案名称：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013,003 98.9737 4,477,097 0.8722 790,300 0.1541

6、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560,531 96.6575 4,222,397 2.8038 811,200 0.5387

7、议案名称：关于办理2026年度融资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941,628 98.9598 4,457,697 0.8684 881,075 0.1718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融资机构融资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625,903 98.8983 4,803,197 0.9357 851,300 0.1660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孙）公司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309,079 98.4469 7,708,421 1.5017 262,900 0.0514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处置公司PPP项目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59,211 73.6749 6,393,721 1.2456 128,727,468 25.0795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PPP项目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595,879 98.6976 6,426,721 1.2520 257,800 0.0504

1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933,713 98.5719 5,480,297 1.3541 299,300 0.074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580,603 98.8895 4,788,597 0.9329 911,200 0.177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491,185,9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6,780,463 75.9487 4,501,697 20.3747 812,300 3.6766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9,381,463 73.8310 3,067,900 24.1440 257,300 2.0250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7,399,000 78.8150 1,433,797 15.2729 555,000 5.912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6,780,

463

75.9487

4,501,

697

20.3747 812,300 3.6766

5

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6,827,

063

76.1596

4,477,

097

20.2634 790,300 3.5770

6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7,060,

863

77.2178

4,222,

397

19.1106 811,200 3.671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6关联股东赖振元先生、赖朝辉先生回避表决；议案12关联股东赖朝辉先生回避表决。 议

案4属于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威、张雨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

2026-02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东风东路2555号凤冠假日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2,823,7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3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常怀春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9人，董事马建春女士、独立董事黄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181,756 99.9417 446,330 0.0404 195,660 0.0179

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279,356 99.9506 351,830 0.0319 192,560 0.017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1,990,418 99.9244 654,668 0.0593 178,660 0.016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297,556 99.9522 341,030 0.0309 185,160 0.01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483,256 99.9691 281,090 0.0254 59,400 0.005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206,291 99.9440 573,555 0.0520 43,900 0.004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1,979,214 99.9234 645,287 0.0585 199,245 0.0181

8、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与华通化工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暨与其母公司山东华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841,333 99.9238 261,690 0.0616 61,200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533,031 99.8511 551,092 0.1299 80,100 0.019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914,166 97.9226 22,869,880 2.0737 39,700 0.003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1,180,991 99.8510 1,578,955 0.1431 63,800 0.0059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495,156 99.9702 256,590 0.0232 72,000 0.006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36,757,5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61,942,6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03,783,008 99.8880 281,090 0.0924 59,400 0.0196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2,106,964 99.4182 149,890 0.4641 38,000 0.117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71,676,044 99.9438 131,200 0.0482 21,400 0.008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5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预案的议案

465,725,676 99.9269 281,090 0.0603 59,400 0.01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9关联股东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华鲁恒升集团德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华鲁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山东华鲁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明明、张晓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